
 
津社联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发〔2022〕1 号 

关于批准发布团体标准的公告 

 

根据《天津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津社字〔2020〕01 号相关规定，团体标准《社区社会

组织管理规程》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发布，自 2022 年 9 月

1 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市社会组织联合会 

2020 年 8 月 25 日 

       

 


